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陇 市监 处 字〔2016〕32号

当事人：陇川县章凤智宏铁皮瓦经营部，组成形式：个人经营，营业执照注册号：533124600074802，地址：***，经营者姓名：郑宗定（身份证号：***），居民身份证住址：***，电话：***。

2016年5月9日，根据德质监发【2016】21号文件要求，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对陇川县章凤智宏铁皮瓦经营部进购销售的彩色涂层钢带（蓝色）[品名：彩色涂层钢带，标准：GB/T12754-2006+补充协议，批号：D603007301，规格：0.45×1000×1301000mm，涂层结构2/2，颜色：海蓝/灰白，净重4350kg，商标：昆钢，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日期/班别：2016-03-03/甲。产品等级：热镀锌镀层重量（90/90g/m2），弯曲性能低级（A）]进行监督抽样。样品经法定检验机构检验，检验结果为：镀层重量不符合GB/T12754-2006《彩色涂层钢板及钢带》；依据DHCCGF406-2016《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彩色涂层钢板及钢带》，判定为不合格，属于一般不合格。                                                                                 

经查：该批彩色涂层钢带（蓝色）是当事人于2016年3月30日从昆明泉佳贸易有限公司进购的,共进购了1卷（4.350吨，1301米），进购价格4050元/吨，货值金额17617.5元人民币。已于2016年6月底全部销售完毕，销售价格平均是按16元/米进行销售。2016年8月31日，通过陇川县国家税务局协助核查，当事人纳税采取核定征收，未达增值税起征点，无交纳税费情况。当事人所获违法所得为3198.5元人民币。
以上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2016年5月9日，监督抽查现场抽样记录1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单1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单受检产品信息联1份、照片5张。此证据证明对陇川县章凤智宏铁皮瓦经营部进购销售的彩色涂层钢带进行监督抽查的情况及进购该批产品的基本情况。                                               

    证据（二）：检验报告1份（编号：DJZ/WH-0340-2016），

检验结果告知书1份及2016年7月4日送达回证1份。此证据证明陇川县章凤智宏铁皮瓦经营部进购销售的彩色涂层钢带经法定检验机构检验，被判定为不合格的情况及送达检验结果的时间。                                       

证据（三）：2016年8月11日、8月29日，对经营者郑宗定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共二份共4页，此证据证明陇川县章凤智宏铁皮瓦经营部进购销售不合格彩色涂层钢带的违法事实及销售数量和价格等情况。

证据（四）：2016年8月31日，陇川县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证明1份，此证据证明当事人纳税采取核定征收，未达增值税起征点，无交纳税费情况。          

    证据（五）：陇川县章凤智宏铁皮瓦经营部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郑宗定身份证复印件1份。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为个体经营及经营范围，经营者本人的身份情况。                                   

    以上事实证据均有当事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                                                 

2016年9月13日，我局以陇市监听告字〔2016〕12-4号《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向当事人告知了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当事人对我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无异议，放弃了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的权利。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二条“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第三十九条“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规定，属销售不合格彩色涂层钢带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处以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罚款捌仟捌佰零捌元柒角伍分（8808.75元）；                                               
    2、没收违法所得叁仟壹佰玖拾捌元伍角（3198.50元）。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到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账户：陇川县财政局；账号：5600005644416012），逾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质量技术监督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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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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